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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貓空纜車於106年起每月第一個星期一開放營運，惠請協

助函轉轄下所屬各級學校，鼓勵將臺北市貓空纜車納入校

外教學行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貓空纜車自通車營運以來，已成為臺北市最具吸引力的觀

光景點與體驗設施，為提昇服務品質，貓空纜車於106年

起每月第一個星期一開放營運，營運時間比照平常日（上

午9時至晚上21時）。

二、鑑於貓空地區具有多元地貌景觀及茶文化特色，加上臺北

市貓空纜車帶動交通便利，極富有觀光價值及意義，為鼓

勵將體驗貓空纜車納入校外教學行程，本公司已提供預約

搭乘申請服務及團體購票優惠，於平常日購買全票達60（

含）人以上團體，可享全票票價7優惠；另未滿12歲兒童

，搭乘貓空纜車可享不限站數，每次50元之票價優惠。

三、有關貓空纜車團體預約搭乘申請及其他票價優惠，歡迎參

考「貓空纜車網頁」（網址：http://www.gondola.taipe

i/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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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

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

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

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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